
2021年浙江省“守合同重信用”企业情况实地核查表
	核查机关： 
	核查时间：  

	企业名称
	
	注册号／统一社会信用代码
	

	企业地址
	
	联系人及电话
	

	现有等级
	
	现有等级

公示时间
	
	申报等级
	

	违法失信情况
	是否存在较大违法或失信行为
	○是；○否；

	
	较大违法失信行为是否属于企业的主观行为
	○是；○否；

	
	是否如实填报了失信违法行为
	○是；○否；

	经营情况
	企业上一年度经营盈亏情况
	○盈利；○亏损；

	
	如亏损，是否属于企业经营性亏损
	○是；○否；

	
	上年度营业收入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上年度纳税：

	合同管理及填报情况
	企业合同管理是否已经实现信息化
	○是；○否；

	
	企业填报的相关数据、制度、措施、规定、证书等是否真实
	○是；○否；

	
	企业是否存在其他瞒报漏报等情况
	○是；○否；

	
	企业主要负责人对参加“守重”工作是否重视
	○是；○否；

	合同履行情况
	在企业统计年度内随机抽取2份合同台账登记表中执行状态为“已完成”的合同，核查合同的履约记录是否与执行状态结果完全相符，确认合同的履行情况与申报信息是否一致，核查是否发生违约记录及违约记录的处理流程。

	
	合同编号
	合同性质
	应履行金额（万元）
	实际履行金额（万元）
	未履行原因
	备注

	
	
	□收入性 
□支出性
	
	
	□本方违约
□对方违约
□不可抗力
	

	
	
	□收入性 
□支出性
	
	
	□本方违约
□对方违约
□不可抗力
	

	其他情况
说明
	

	法定代表人或企业信管部负责人

（签字）
	年    月    日  
	核查人员意见
（签字）
	年    月    日 

	说明：1.核查人员到企业核查需要填写该表格，填写完后将扫描件及时上传申报系统，纸质表格由核查机关保留备查；2.“其他情况说明”主要填写较大违法或失信的简要情况，非经营性亏损的主要原因以及其他需要说明的情况；3.该表必须现场填写，双方签字；4. “较大违法或失信行为”一般指2019年1月1日以来企业因税务违法(偷税、逃税、欠税、骗税、抗税等)、串通投标串通拍卖、商标侵权、发布虚假广告、产品质量违法，违反环境保护、安全生产规定、合同违法、食品药品违法等被行政机关处罚或者行政处罚累计次数较多、处罚金额较大；不按规定签订劳动合同、缴纳相关社保、拖欠农民工工资，列入异常经营名录；未履行法院判决（民事调解）的生效法律文书。



